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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龙门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股票暂停转让公告 
 

 

本公司股东马良铭与本公司控股股东苏州科斯伍德油墨股份有

限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9 日签署了《意向性合作协议》（以下简称为

“协议”）。 

协议的主要内容为： 

1、协议签署主体 

甲方：苏州科斯伍德油墨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：马良铭 

丙方：陕西龙门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协议的主要条款 

甲方有意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之评估机构出具的丙方2018

年经双方确认的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作为基准，按照双方协商后

最终确定的价格，收购丙方50.24%的股权。乙方同意协调丙方有关

股东推进本次合作。甲方拟以现金及发行股份的方式向丙方的相关

股东支付相应对价，发行股份的价格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

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确定，本次交易中甲方可能考虑配套募集资

金，具体方案以正式协议的约定为准。本次交易业绩对赌的期限为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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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、2019年和2020年三个会计年度，业绩对赌的具体金额不应

低于评估报告中收益法预测的丙方未来对应年度的净利润，并根据

所获得的股份对价在达不到业绩承诺的情况下以所持的股份承担补

偿责任。具体业绩承诺及补偿事项将依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

管理办法》的规定由相关方另行签订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》为准。

协议签署后，各方应积极做好开展本次交易所需的各项准备工作，

并依法聘请具有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尽职调查。 

鉴于该等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为维护投资者利益，避免公司

股价异常波动，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、

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暂停与恢复转让业务指南（试

行）》等有关规定，经本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

申请，本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10 月 10 日起停牌，最晚恢复转让日期

为 2019 年 1 月 9 日。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事项的进展状况，及

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每十个转让日披露一次未能复牌的原因和相关

事件的进展情况。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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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龙门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 10月 9日 


